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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对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根据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对于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简称“新收入准则”），实施如下：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
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2020年 8月 1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日期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日期
（1）变更原因：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新收入准则，要求在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

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 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2）变更日期：2020年 1月 1日。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 2006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其相

关规定，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 2017 年发布的新收
入准则。

本次执行的新收入准则主要内容如下：
（1）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新收入准则要求采用统一的收入

确认模型来规范所有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并且就“在某一时段内”还是“在某一时点”确认
收入提供具体指引。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打破商品和劳务
的界限，要求企业在履行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新收入准则要求企业与同一客
户（或该客户的关联方）同时订立或在相近时间内先后订立的两份或多份合同，且满足“一揽子交易”
等条件时，应当合并为一份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4）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新收入准则要求企业在合同开
始日对合同进行评估，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
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进而在履行各单项履约义务时确认相应
的收入。

（5）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新收入准则对区分总额和净
额确认收入、附有质量保证条款的销售、附有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向客户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售后回购、无需退还的初始费等特定交易（或事项）给出了明确的指引，有助于更好的指导实务操作，
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3、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按照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

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
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
响。

三、独立董事、董事会、监事会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后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做出的相应变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决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2、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会计准则和文件要求，对公司相关会计政 策进行变更，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本次决
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

3、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根据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变更会计政策，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审
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三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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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十六号--影视》等规定的要求，武汉当代
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0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披
露如下：

一、电影制作与发行业务
全国总票房 国产片票房 进口片票房 全国观影人次

22.42 亿元 18.2 亿元 4.22 亿元 6,005.71 万次次

报告期内，公司暂无新开拍的电影项目。
二、电视剧制作业务

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剧目 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集数

362 部 13,118 集

报告期内，公司暂无新开拍的电视剧项目。 公司参投的电视剧《狄仁杰之秋官课院》尚在后期制作
中，网络剧《我的盖世英雄》已在网络平台播放。

三、影院行业数据
影院数量 银幕数量 观影人次 放映收入 票房

3 24 2.66 万次 82.3 万元 0
注：由于公司无院线业务，因此票房收入为 0。
以上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公司代码：600136 公司简称：当代文体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0年半年度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当代文体 600136 当代明诚、道博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维 方玮琦

电话 027-87115482 027-87115482

办公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99 号保 利大厦
33F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99 号保利大厦
33F

电子信箱 gaowei_ddmc@sina.com fwq_ddmc@sina.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9,982,344,420.83 10,401,542,181.92 -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780,197,303.84 4,302,234,256.44 -12.13

本报告期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36,789,762.62 509,807,891.99 -53.55

营业收入 332,335,025.55 997,202,699.97 -6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39,082,537.57 627,881,036.66 -18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8,563,617.00 26,338,340.20 -2,182.76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13.34 17.13 减少 30.4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1.11 1.29 -186.05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1.11 1.29 -186.0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27,96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73 80,262,230 0 质押 44,942,142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66 79,845,843 38,974,575 质押 23,289,554

蒋立章 境内自然人 8.02 46,903,568 0 质押 46,897,644
游建鸣 境内自然人 6.88 40,239,471 0 质押 40,231,166
李建光 境内自然人 4.58 26,795,020 26,795,020 质押 26,790,000
喻凌霄 境内自然人 3.75 21,923,198 21,923,198 质押 21,920,000

武汉市夏天科教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7 18,516,126 0 质押 17,320,000

彭章瑾 境内自然人 2.70 15,767,554 0 质押 15,168,621
天风睿源 （武汉 ）股权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8 15,101,278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其他 1.96 11,460,04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在本公司知情范围除知悉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与武汉新兴汉宜化工有限公司及天风睿源 （武汉 ）股权
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武汉天风睿盈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为一致
行动人；蒋立章与彭章瑾为一致行动人外 ，除上述股东之外的其余
股东互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无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武 汉 当 代 明 诚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司 2018 年非
公 开 发 行 公 司
债券 （第一期 ）

18 明诚 01 150145 2018 年 2 月 6
日

2021 年 2 月 6
日 10,000.00 8.5

武 汉 当 代 明 诚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司 2018 年非
公 开 发 行 公 司
债券 （第二期 ）

18 明诚 02 150188 2018 年 3 月 15
日

2021 年 3 月 15
日 15,000.00 7.5

武 汉 当 代 明 诚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司 2018 年非
公 开 发 行 公 司
债券 （第三期 ）

18 明诚 03 150600 2018 年 8 月 15
日

2021 年 8 月 15
日 35,000.00 8.5

武 汉 当 代 明 诚
文 化 体 育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0 年 非 公 开
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20 明诚 01 166310 2020 年 3 月 12
日

2023 年 3 月 12
日 15,000.00 7.5

武 汉 当 代 明 诚
文 化 体 育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0 年 非 公 开
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第二期）

20 明诚 02 166642 2020 年 4 月 17
日

2023 年 4 月 17
日 30,000.00 7.2

武 汉 当 代 明 诚
文 化 体 育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0 年 非 公 开
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第三期）

20 明诚 03 166675 2020 年 4 月 22
日

2023 年 4 月 22
日 15,000.00 6.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9.85 55.90
本报告期（1-6 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19 6.12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公司体育以及影视业务的正常开展均受到了较为严重影响，致使公司

2020年上半年度整体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滑，具体情况如下：
（一）体育业务
1、体育版权运营业务
原定于 2020年 6月-7月举办的 2020年欧洲杯推迟至 2021 年 6 月-7 月举办， 导致当期应确认

的收入推迟至 2021年，公司前期已支付的相关费用将按照合同约定在对应的权益期间内进行确认。
2、体育营销业务
原定 2020年 7月-8月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也延期至 2021 年 7 月-8 月举办，导致公司与之相关体

育营销售业务无法正常开展，其业务收入与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的下滑。
公司 2020年上半年度体育营销业务主要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完成进度

1 华帝中国国家队 促成华帝赞助中国国家队 进行

2 腾讯 Fifa online 促成球星代言腾讯游戏 进行

3 盼盼罗斯赞助 促成罗斯代言盼盼食品 进行

3、体育场馆运营业务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汉为体育自 2020年 5月 1日起才逐步恢复营业，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风险

尚未完全解除的情况下，为避免人群聚集引发交叉感染，汉为体育在场馆运营方面仍需做好人流方面
的控制，因此导致其业务收入与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的下滑。

4、体育经纪业务
受各国新冠肺炎疫情有效控制程度不一以及出入境管理的相关限制， 导致公司体育经纪业务无

法正常开展，因此导致其当期业务收入与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的下滑。
（二）影视传媒业务
1、影视剧业务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影视剧业务的申报、发行工作较预期有所延迟，同时原定的拍摄计

划也因需要重新协调相关人员档期而有所推迟。
2、影院管理业务
根据相关政策的意见，公司旗下影院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24 日分批开始恢复营业，因此导致其

业务收入与同期相比有较大的下滑。
为应对上述不利影响，公司积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具体情况如下：
1、在商业开发方面，针对各国出入境管理的限制措施，公司积极通过网络平台与相关各方就相关

业务进行了洽谈。以 AFC项目为例，截止目前，公司已完成了印尼、韩国、越南、台湾等国家与地区媒体
权益销售工作；

2、在版权运营方面，针对相关体育赛事的延期举办，公司积极做好了与客户的日常维护工作。 以
西甲联赛为例，在西甲联赛延期举办期间，公司积极与上下游客户保持着有效沟通，一方面积极向西
甲联盟了解复赛的相关安排，另一方面积极协助播放平台及时调整播放计划。 同时公司也做好相关设
备的检修工作，以保证在相关赛事恢复后，公司能及时提供稳定的信号输出与数据传送；

3、在提升自身潜力方面，公司积极利用相关业务无法正常开展的空档期，强化了内部成果转化工
作。 以有影视业务为例，公司加强了对影视剧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研判、近 5 年影视剧行业数据的分
析，同时在对现有剧本的改编中，进一步强化了对受众人群的年龄、偏好等方面的分析工作，以进一步

巩固公司在精品剧市场上的口碑及地位；
4、积极履行好上市公司应履行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在疫情期间，公司积极调动资源、协调渠道采

购相关物资，并源源不断送往境内外相关机构，截止目前，公司共捐赠酒精 4.2 吨、防护服 1,500 件、口
罩 114,000 个、呼吸机 10 台、制氧机 10 台。 同时，公司志愿者小队参与相关防疫活动累计超过 3,000
小时。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推进中的影视剧项目进度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集数 预计开机时间 预计完成时间 合作方式 目前进展

1 电视剧 《乌云破 》 40 2020 年底 2021 年下半年 主投 剧本修改中，导演、演员洽谈中

2 电视剧 《大清相国》 45 2020 年下半年 2021 年上半年 主投 剧本修改中，已签约导演

3 电视剧 《人生》 50 2021 年上半年 2021 年下半年? 主投 剧本修改中

4 电视剧 《幸福到万家 》 50 ?2020 年下半年 ?2021 年下半年 参投 已签订联合摄制协议 ， 前期筹备
中

5 电视剧 《枫叶红了》 34 2019 年下半年 2020 年上半年 参投 播出中

6 电视剧 《功勋》 48 2020 年下半年 2021 年上半年 参投 前期筹备中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对于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简称“新收入准则”），实施如下：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
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2020年 8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136 证券简称：当代文体 公告编号：临 2020-053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 2020年 8月 7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0年 8月 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将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将同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将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0136 证券简称：当代文体 公告编号：临 2020-054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 2020年 8月 7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20年 8月 14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人。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许欣平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将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将同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将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监事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并认为：
1、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2、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从

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 本次根据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变更会计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审议程序合法
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681 证券简称：永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0-063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9]197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采用网上定价与网下询价配售相结合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4,164.79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0.00 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1,647.90 万元，扣除
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 3,481.83万元后， 余额 38,166.07万元由主承销商东兴证券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金额（万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朱家角支行 440377090300 10,649.1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区泗泾支行 931007010000959490 7,170.89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65006 8,349.9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乡支行 1511207029200179825 11,996.07

合 计 38,166.07

另扣减招股说明书印刷费、审计费、律师费、评估费和网上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相关
的新增外部费用 2,170.89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35,995.18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
验[2019]0539号）。

（二）募集资金金额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23,499.91 万元， 其中 2019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7,435.98万元，2020年 1-6月使用募集资金 6,063.93 万元， 累计收到理财收益和银行存款利息扣除
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587.63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 2,800.00万元，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为 10,282.90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
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与东兴证券及相关子公司、各家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前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的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
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证专款专用。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开展的需要，公司聘请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兴业证券”）担任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并与东兴证券终止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持
续督导义务， 东兴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兴业证券承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9
日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7）。2020年 6月 2日，公司及保荐机构兴业证券分别与相关子公司、各家存放募集
资金的商业银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6月 3日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有 7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 公司上 海市
朱家角支行 440377090300 募集资金专户 57,316.45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 股份有 限公
司上海松江区泗泾支行 931007010000959490 募集资金专户 6,070,719.41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 公司上 海松
江支行 70040122000365006 募集资金专户 30,879.94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 有限公 司东
乡支行 1511207029200179825 募集资金专户 1,016,346.39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 有限公 司东
乡支行 1511207029200180141 募集资金专户 34,949,427.17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 公司上 海松
江支行 70040122000365159 募集资金专户 20,763,272.77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 公司上 海市
朱家角支行 454677133921 募集资金专户 39,941,020.50

合 计 102,828,982.63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0年 1-6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年 4月 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12,073.57 万元置
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保荐机构和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出具《关于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 [2019]1264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日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6）。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置换完毕。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9年 4月 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9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正常进行和主营业务发展、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4 亿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签
署额度内，该 2.4亿元额度可由公司及子公司共同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一年以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24日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9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

2020 年 5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授权期限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5月 20日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 2020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

2020年 1-6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序号 受托人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理财起始日 理财到期日 是 否 赎

回

1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
支行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定存通
存款业务 4,300.00 2019-5-22 见注 是

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松江支行

单 位 结 构 性 存 款 893851
产品 1,400.00 2019-12-10 2020-3-10 是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乡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 “随心
E”二号法人拓户理财产品 3,500.00 2019-12-11 2020-3-11 是

4 中国银行上海市朱家
角支行

人民币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机构客户） 3,000.00 2019-12-20 2020-3-23 是

5 中国银行上海市朱家
角支行

人民币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机构客户） 3,000.00 2019-12-20 2020-3-23 是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乡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
91 天 稳 利 人 民 币 理 财 产
品

2,500.00 2020-3-16 2020-5-6 是

7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松江支行

单 位 结 构 性 存 款 201194
产品 1,800.00 2020-3-20 2020-4-27 是

8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
支行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定存通
存款业务 2,800.00 2020-5-22 可随时支取 否

注：公司于 2019年 8月 23日赎回该理财产品本金 300 万元、于 2020 年 1 月 9 日赎回 200 万元、
于 2020年 3月 19日赎回 300万元、于 2020年 5月 7日赎回 3,500万元。

2020年 1-6月，公司已收到投资收益金额为 256.68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尚未赎回的理
财产品金额为 2,800.00万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2020年 1-6月《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2019年 10月 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进行变更及调整，具体情况为：

公司拟延长“年产 7,380 万平方米水性 PVC 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实施期限，将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 2019年 11月调整为 2020年 12月。

公司拟将“年产 4,200 万平方米无溶剂天然橡胶布基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
由江西省东乡县经济开发区“东土国用（2015）第 A185号至第 A189号”变更为公司新征用土地。同时，
公司拟延长该项目的实施期限， 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 2020 年 3 月调整为 2021 年 4
月。

公司拟将“年产 7,000 万平方米水性美纹纸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由江西省
东乡县经济开发区“赣（2017）东乡区不动产权第 0004619 号”变更为江西省东乡县经济开发区“东土
国用（2015）第 A185号”及“东土国用（2015）第 A186号”的公司现有土地。 同时，将美纹纸胶带项目总
投资由原 11,996.07万元增加至 14,000.00万元，新增的投资额将由公司自筹解决，并用于变更后新实
施地的配套厂房建设。 同时，公司拟延长该项目实施期限，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 2019
年 11月调整为 2021年 6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10月 30日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9）。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经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

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5 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 1-6月
编制单位：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5,995.1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063.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8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499.9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56%

承诺投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4)＝(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年产 7,380 万平
方 米 水 性 PVC
胶 带 胶 粘 制 品
生 产 线 建 设 项
目

是 8,349.9
9

8,349.9
9

8,349.9
9 590.29 6,366.21 -1,983.77 76.24 2020 年

12 月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年产 4,200 万平
方 米 无 溶 剂 天
然 橡 胶 布 基 胶
带 胶 粘 制 品 生
产线建设项目

是 10,649.
12

10,649.
12

10,649.
12

2,739.5
4 6,837.72 -3,811.40 64.21 2021 年

4 月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年产 7,000 万平
方 米 水 性 美 纹
纸 胶 带 胶 粘 制
品 生 产 线 建 设
项目

是 11,996.
07

11,996.
07

11,996.
07

1,840.4
8 8,531.89 -3,464.18 71.12 2021 年

6 月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研 发 总 部 建 设
项目 否 5,000.0

0
5,000.0
0

5,000.0
0 893.62 1,764.09 -3,235.91 35.28 2022 年

2 月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35,995.
18

35,995.
18

35,995.
18

6,063.9
3 23,499.91 -12,495.26 65.29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 详见四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三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详见三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无

项目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本表格中如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0年 1-6月
编制单位：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 更 后 的
项目

对 应 的 原
项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截 至 期 末
计 划 累 计
投资金额
(1)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金额

实际 累
计投 入
金额
(2)

投 资 进
度(%)
(3)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年 产 7,380
万 平 方 米
水 性 PVC
胶 带 胶 粘
制 品 生 产
线 建 设 项
目

年 产 7,380
万 平 方 米
水 性 PVC
胶 带 胶 粘
制 品 生 产
线 建 设 项
目

8,349.99 8,349.99 590.29 6,366.2
1 76.24 2020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年 产 4,200
万 平 方 米
无 溶 剂 天
然 橡 胶 布
基 胶 带 胶
粘 制 品 生
产 线 建 设
项目

年 产 4,200
万 平 方 米
无 溶 剂 天
然 橡 胶 布
基 胶 带 胶
粘 制 品 生
产 线 建 设
项目

10,649.12 10,649.12 2,739.54 6,837.7
2 64.21 2021 年 4

月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年 产 7,000
万 平 方 米
水 性 美 纹
纸 胶 带 胶
粘 制 品 生
产 线 建 设
项目

年 产 7,000
万 平 方 米
水 性 美 纹
纸 胶 带 胶
粘 制 品 生
产 线 建 设
项目

11,996.07 11,996.07 1,840.48 8,531.8
9 71.12 2021 年 6

月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合 计 30,995.18 30,995.18 5,170.31 21,735.
82 70.13 -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
具体募投项目 ） 详见四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
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无

注: 本表格中如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证券代码：603681 股票简称：永冠新材 编号：2020-064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的要求，现将上海永冠众

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均不
含税）：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20 年 1-6 月产量 （万平
方米 ）

2020 年 1-6 月销量 （万平方
米 ） 2020 年 1-6 月销售收入 （万元 ）

布基胶带 6,356.19 6,448.96 23,760.47
纸基胶带 21,369.70 19,963.58 26,837.28
膜基胶带 91,353.87 90,698.97 48,770.24

二、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2020 年 1-6 月销售单价 （元/平

方米）
2019 年 1-6 月销售单价 （元/平
方米） 变动比例

布基胶带 3.68 3.68 0.00%
纸基胶带 1.34 1.35 -0.74%
膜基胶带 0.54 0.76 -28.95%

注：膜基胶带单价降低幅度较大，是由于其价格比较低的 OPP胶带占比上升导致。
三、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原材料 单位 2020 年 1-6 月 进 货 均 价
（元/千克）

2019 年 1-6 月 进 货 均 价
（元/千克） 变动比例

树脂 千克 12.01 11.35 5.81%
OPP 膜 千克 8.05 9.11 -11.64%
粒子 千克 6.86 7.68 -10.68%
丁酯 千克 6.67 8.13 -17.96%
其他橡胶 千克 13.97 12.74 9.65%
纸浆 千克 4.19 5.35 -21.68%
SIS 橡胶 千克 12.17 12.91 -5.73%
PVC 粉 千克 5.79 5.93 -2.36%

四、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五、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

慎使用上述数据，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公司代码：603681 公司简称：永冠新材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永冠新材 603681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德波

电话 021-59830677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工业园区康工路
15 号

电子信箱 boris@ygtape.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2,493,315,351.85 1,857,775,623.44 3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409,306,914.24 1,365,137,305.48 3.24

本报告期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4,593,689.78 77,330,576.97 9.39

营业收入 1,076,442,303.98 947,814,923.21 1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8,654,754.61 71,677,231.61 -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315,132.53 68,248,992.85 3.03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4.91 6.44 减少 1.5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41 0.49 -16.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41 0.49 -16.3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15,35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吕新民 境内自然人 46.82 77,993,820 77,993,820 无

郭雪燕 境内自然人 9.01 15,003,600 15,003,600 无

永献 （上海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 其他 3.36 5,593,000 5,593,000 无

上海复星惟实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其他 2.59 4,310,599 0 无

上海祥 禾涌安 股权 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35 3,915,511 0 无

连冠 （上海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 其他 2.01 3,344,000 3,344,000 无

永爱 （上海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 其他 1.80 3,000,000 3,000,000 无

海通兴泰（安徽 ）新兴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其他 1.22 2,037,804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70 1,163,858 0 无

张爽姿 境内自然人 0.58 969,76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前十名股东中吕新民 、郭雪燕 、永献 （上海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连冠 （上海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永爱 （上海 ）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为一致行动人 。 2、祥禾涌安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为宁波济安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济安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涌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涌创铧兴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济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上海济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也为上
海涌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公司管理层迅

速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公司全体员工团结一致的拼搏下，公司销
售收入继续增长， 经营稳健运行。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7,644.23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3.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65.4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31.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03%。

2020年上半年公司重点开展并推进以下工作：
（一）稳健运营，化危为机
面对严峻的疫情及外部形势，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管理层迅速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各项生产经营工作，于 2020年 2月 11日实现复工复产。 公司充分
发挥率先复工复产优势，在管理层与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化“危”为“机”，实现销量突破。 从宏观角度来
看，胶粘带行业正经历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本次疫情危机将会是一个加速淘汰和加
速升级的过程，疫情并不会改变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胶粘带加工国、贸易国和消费国的地位，市场份
额将会逐渐向有实力、有品牌的大型企业集中，品牌企业将加速全国布局，推动胶粘带行业集中度的
提升。

（二）落实规划，争分夺秒
1、江西永冠布基胶带产业链搬迁整合项目顺利完成：报告期内，江西永冠对新购土地进行科学、

合理规划并完成快速施工，布基胶带生产线顺利完成搬迁整合。 此后，公司产品生产实现全产业链流
水化作业，产区现场设备、物料的摆放及周转更加规范，有效避免了物料流转过程中的坏料、低效等问
题的发生，物料流转效率明显提升，为智能化仓库及生产提供了有力基础保障。

2、江西永冠智能化仓储改造项目启动：报告期内，江西永冠智能立体仓库改造项目启动，上半年
持续推进对美纹纸胶带、PVC胶带生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的工作，改造后的智能化立体仓库将采用无
人输送 AGV、V型输送、托盘运输等设备及系统，实现半成品及成品的自动打包、自动入库、自动出库
及自动流转。 江西生产基地智能化改造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智能化制造能力，减少工人数量及人工操
作环节，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产品生产的可靠性和质量稳定性，进而提升规模
化定制产品及快速批量交货的能力。

3、山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稳步推进：报告期内，山东生产基地完成项目签约并逐步落实土地选址
及规划、设备采购等工作。 该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11万吨 OPP胶带、6,000吨美纹纸胶带、500吨双
面棉纸胶带、500吨双面泡棉胶带的产能。 山东生产基地位于山东省临沂市，能够充分利用铁路、水运
等方式进行货物运输，有效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同时，其能够缩短华
北等地区的供货周期，增加供货弹性，帮助公司更好的服务现有客户，开拓更多国内北方客户。

4、江西永冠重点项目推进情况：报告期内，江西永冠完成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BOPP）生产线基建
工作，下半年将着力完成设备进口、安装调试、试生产工作，预计于 2021 年年初投入使用。 同时，余热
发电锅炉完成二期改造升级工作，升级改造完成后，将有效提升锅炉热能转换率，以稳定提供更具性
价比优势的能源动力助推公司产品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纸基胶带产能接近饱和，为
解决公司原材料纸张的产能瓶颈问题，公司采购高速特种纸造纸设备并启动项目的开工建设，该项目
完工后，将解决公司纸基胶带基材制造工序的瓶颈问题，大幅提升公司纸基胶带的产能，增强公司纸
基胶带产品的供货能力，抢占更大市场份额。

5、越南工厂完成新厂房规划设计工作：结合目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公司在报告期内对越南子公司
自建新厂区进行重新设计及规划，越南子公司自建新厂区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服务于欧美、东
南亚、印度、中东等区域客户，进一步增强公司全球供货及服务能力，缓冲中美、中印等贸易摩擦带来
的负面影响，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三）横向扩产，纵向扩类
1、 膜基胶带产量翻番： 报告期内， 公司膜基胶带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 99.86%， 销售额增长

42.26%，市场占有量进一步提升。 2020年 2月、5月及 7月，公司先后引入 3条全球领先的德国布鲁克
纳（Bruckner）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BOPP）生产线设备，预计可以实现良好的规模化生产效益，显著提
升公司现有的 OPP胶带产能。 此外，该生产线及配套设备投资额较大，有利于公司在 BOPP 胶带产品
领域建立资金壁垒优势。 截至目前，公司已采购 4 条聚丙烯薄膜（BOPP）生产线，主要用于生产 BOPP
胶带预涂布的基膜，生产线投入使用后，公司的 BOPP胶带首道生产工艺将拓展至 BOPP 薄膜制造，有
利于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提升 BOPP胶带的市场竞争力。

2、江西永冠新材料产品项目：2020 年 6 月，江西永冠新增建设用地 430 亩，计划开展结合公司产
品产业链的各类民用新材料领域相关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重点发展预涂膜、格拉辛纸、热敏纸、环
保不干胶、MOPP单向拉伸聚丙烯薄膜、离型纸、离型膜等各类新材料产品。

3、新设事业部硕果累累：2019年年底至 2020年上半年，公司新设四个事业部，分别为线束胶带事
业部、热熔胶事业部、医用胶带事业部及新材料事业部，主要负责对汽车线束胶带、民用工业用胶粘
剂、医用胶粘带、电子胶粘带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奇瑞汽车主要的供应商
审核并准备陆续供货。 同时，持续推进吉利汽车、北汽福田、江淮汽车、柳州五菱等客户的送样、测试等
工作。 热熔胶事业部上半年完成医疗用品行业、建筑防水行业、家具地板行业、标签行业的数十项产品
的研发及推广工作，其中数款产品已趋近成熟并逐步打入市场。

（四）齐心协力，推进转债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战略发展规划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获得证监

会受理（受理单号：201400）。2020年 7月 31日，公司向证监会递交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文件反馈意见回复，平稳推进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进程。

（五）审势避险，灵活调控
结合目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及波动的原油价格，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自身业务需要，对公司产

品的相关原材料如 PVC、PP、纸浆、天然橡胶等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业务，部分对冲原材料采
购价格上涨风险。 为防控风险，公司设立期货管理小组，小组成员包括总经理、财务总监、财务主管、采
购部总监，由总经理担任小组组长指导相关工作。 同时，制定相关套期保值管理制度，对套期保值的额
度审批权限、品种、管理流程、风险把控等作出明确规定。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4、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变

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681 股票简称：永冠新材 编号：2020-061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二）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2020年 8月 3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分送全体参会人员。
（三）本次会议于 2020年 8月 14日上午 10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9名。
（五）会议由董事长吕新民先生召集并主持。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
063）。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681 股票简称：永冠新材 编号：2020-062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二）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2020年 8月 3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分送全体参会人员。
（三）本次会议于 2020年 8月 14日上午 11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
（五）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崔志勇先生召集并主持。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0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
063）。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
金违规存放和使用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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